
证券代码：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9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

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

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可兰素”）
2,500.00 36,300.00 是 否

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龙蟠”）
2,000.00 3,000.00 是 否

锂源（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锂源”）
26,500.00 135,000.00 是 否

锂源（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锂源”）
5,000.00 0.00 是 否

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锂源”）
20,000.00 84,132.46 是 否

山东锂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锂源”）
248.13 62,459.87 是 否

湖北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锂源”）
9,000.00 51,361.60 是 否

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锂源”）
24,999.50 86,999.00 是 否

LBM NEW ENERGY(AP)PTE.LTD.
（以下简称“锂源（亚太）”）

26,632.20 0.00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0.00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亿元）
76.85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42.4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

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注：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的分母为经追溯调整后

公司 2024年末净资产。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且子公司多在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及担保协议后根据

实际用款需求分批提款，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性时间内的对外担保概况，

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2026 年 3月，公司累计新增为下属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了总计 116,879.83万元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授信机构 担保类型
反担保

情况
期限

江苏龙蟠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龙蟠科

技”或“公

司”）

江苏可兰素 2,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东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天津龙蟠 2,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江苏锂源 1,5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天津锂源 5,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四川锂源 2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遂宁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山东锂源 248.1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菏泽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湖北锂源 9,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襄阳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南京锂源 9,999.5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鼓楼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南京锂源 10,000.0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港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南京锂源 5,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龙蟠科技、

常州锂源
江苏锂源 25,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常州锂源 锂源（亚太） 26,632.2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无

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合计 116,879.83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方中，江苏锂源、天津锂源、四川锂源、山东锂源、湖北

锂源和南京锂源为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锂源”）的全

资子公司，常州锂源的其余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上述担保无反担保。常州锂

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

方式
持股比例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403.1398 货币 66.4205%

福建时代闽东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20.3125 货币 6.018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4,601.9531 货币 5.5171%

昆仑工融绿色（北京）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285.8091 货币 5.1381%

常州优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0.0000 货币 4.1960%

常州金坛泓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0000 货币 4.1960%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50.0000 货币 3.7764%

南京金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50.0000 货币 2.0980%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501.5440 货币 1.8001%

南京超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00.0000 货币 0.8392%

合计 83,412.7585 100.0000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方中，锂源（亚太）为常州锂源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孙

公司，常州锂源、锂源（亚太）的其余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上述担保无反担

保。锂源（亚太）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美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常州锂源 8,464.3415 货币 56.04%

PTAKASYA INVESTASI INDONESIA 4,979.0244 货币 32.97%



AISIS ALLIANCE L.P. 1,659.6748 货币 10.99%

合计 15,103.0407 100.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6年 1月 23日和 2026年 2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

次会议、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综合授信

额度以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拟为自身或互为对方提供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其他融资担保、履约担保、业务担保、产品质量担保以及

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担保等，包括新增担保和原有担保的展期或续保，不

含之前已审批的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以及其他单独审议的担保事项。担保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本次担保额度自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此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但期限内

任一时点担保余额合计不得超过人民币 139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

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 100.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秦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690440328M

成立时间 2009年 8月 20日

注册地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沂湖路 8号

注册资本 43,553.1144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危险化

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终端计

量设备制造；终端计量设备销售；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

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

研发；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

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模具制造；

模具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医用包

装材料制造；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

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655.07 122,335.99

负债总额 38,013.44 60,258.54

资产净额 64,641.63 62,077.45

营业收入 25,610.40 38,194.18

净利润 2,527.35 3,125.15

2、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 100.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沈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064024247L

成立时间 2013年 3月 27日

注册地 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辽河一街 36号



注册资本 26,5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润滑油加

工、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合成材料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

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948.74 41,768.48

负债总额 9,248.39 11,094.04

资产净额 32,700.35 30,674.44

营业收入 22,919.45 28,555.69

净利润 2,024.14 1,309.95

3、锂源（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锂源（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常州锂源持有其 66.42%股权

法定代表人 沈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3MA25504675

成立时间 2021年 1月 28日

注册地 常州市金坛区江东大道 519号

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

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

利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8,235.13 202,371.79

负债总额 200,043.04 172,088.54

资产净额 28,192.09 30,283.25

营业收入 121,058.64 204,151.13

净利润 -2,091.16 -11,792.50

4、锂源（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锂源（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常州锂源持有其 66.42%股权

法定代表人 沈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4MA07871882

成立时间 2015年 12月 28日

注册地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兴宝道 9号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池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909.91 144,057.35

负债总额 19,162.00 102,445.70

资产净额 46,747.91 41,611.65

营业收入 63,928.72 23,011.15

净利润 5,136.26 -7,382.53

5、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常州锂源持有其 66.42%股权

法定代表人 沈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21MA62WWEG1Q

成立时间 2020年 10月 21日

注册地 四川蓬溪经济开发区金桥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

子专用材料研发；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

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4,532.58 365,402.82

负债总额 241,083.54 231,267.01

资产净额 133,449.04 134,135.81

营业收入 195,550.30 365,277.72



净利润 -609.03 4,085.11

6、山东锂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锂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常州锂源持有其 66.42%股权

法定代表人 沈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726MA94WG662T

成立时间 2021年 9月 10日

注册地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长城街 1999号

注册资本 41,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

再生资源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3,914.75 182,607.64

负债总额 177,453.24 174,728.52

资产净额 6,461.51 7,879.12

营业收入 144,109.99 160,680.01

净利润 -1,417.61 -17,819.83

7、湖北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湖北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常州锂源持有其 66.42%股权

法定代表人 秦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600MA4F5A9Q29

成立时间 2021年 12月 2日

注册地 襄阳市襄城区余家湖工业园区天舜大道 20号

注册资本 41,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2,399.70 151,680.62

负债总额 173,687.26 139,700.27

资产净额 -1,287.56 11,980.35

营业收入 45,485.80 118,034.53

净利润 -13,267.91 -16,348.57

8、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常州锂源持有其 66.42%股权

法定代表人 石俊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2MA27PX3J8Y

成立时间 2022年 9月 14日



注册地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 3号高通科创基地

注册资本 6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4,906.17 39,817.13

负债总额 183,699.67 43,853.25

资产净额 41,206.50 -4,036.12

营业收入 248,152.32 16,083.28

净利润 -4,757.38 -5,367.94

9、LBM NEW ENERGY (AP) PTE.LTD.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LBM NEW ENERGY (AP) PTE.LT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通过常州锂源持有其 37.22%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 不适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UEN: 201833199D

成立时间 2018年 9月 28日

注册地
3 PHILLIP STREET, #15-04,ROYAL GROUP
BUILDING, SINGAPORE 048693

注册资本 304,685,367美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6,472.54 62,283.58

负债总额 143,081.85 2.95



资产净额 73,390.69 62,280.63

营业收入 728.92 28.84

净利润 1,019.24 -55.81
注 1：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

注 2：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江苏可兰素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2,5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及在合同第

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

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

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照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各债务保证

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

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2、公司为天津龙蟠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

息（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公司为江苏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1,5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

的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4、公司为天津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00万元

担保范围：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

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

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合同双方同意转入合同约

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

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

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

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

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

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合同或行使合同项下的

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

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

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

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

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合同约定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公司为四川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本金余

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

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

的有关银行费用等）、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银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

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后三年止。

银行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

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

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6、公司为山东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248.13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

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

它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

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

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

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

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7、公司为湖北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9,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

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

它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

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

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

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8、公司为南京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9,999.50万元

担保范围：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

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

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合同双方同意转入合同约

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

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

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

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

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

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合同或行使合同项下的

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

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

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

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

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合同约定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9、公司为南京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港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

合同所称“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



仲裁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

达费、差旅费、保险费、保管仓储费、查询费、提存费、过户手续费及税费、汇

款手续费、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

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

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

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10、公司为南京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

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

/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

计入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

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则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

甲方对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到期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日。

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



到期之日。

11、公司、常州锂源为江苏锂源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25,000.0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

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

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

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12、常州锂源为锂源（亚太）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26,632.20万元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质押财产的保管费用、处分质押财产的费用、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

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律师费、

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合理费用等，统称“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上述范围中的所有款项统称为“主债权本息及其

他应付款项”，是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

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见合同要素表的约定。若根据主合同的约定上

述期限在履行中发生变化，则以借款凭证等债权凭证记载的日期为准；若发生展

期的，以相关展期协议约定为准。若根据主合同约定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

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或常州锂源为下属公司江苏可兰素、天津龙蟠、江苏锂源、天津锂

源、四川锂源、山东锂源、湖北锂源、南京锂源和锂源（亚太）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支持，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

司，江苏锂源、天津锂源、四川锂源、山东锂源、湖北锂源和南京锂源的母公司

常州锂源的其余少数股东单独持股比例均低于 10%，其中常州优贝利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石俊峰的关联方，与南京金贝利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南京超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为公司管理层参与设立

的员工持股平台，目前尚未实缴出资，不享有股东权益；锂源（亚太）的其余少

数股东为印尼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下属公司及其联席投资人，均为财务投资人。锂

源（亚太）的少数股东不参与锂源（亚太）的日常经营。公司对上述公司的生产

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充分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因此上

述公司的其余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也未对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有利于

公司的整体发展。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对担保业务实施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具体

实施措施包括：设立专职岗位对担保台账进行动态记录与管理；建立项目准入评

估机制，通过多维度（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用途合规性、还款来源可靠性、现金流

量充足性等核心要素）开展可行性论证；严格履行偿债能力审查程序，通过持续

追踪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及财务变化，审慎评估被担保对象债务履约能力等。该



管控体系旨在通过动态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担保业务风险，保障公司资产安

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 2026年 1月 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以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授信与担保事宜，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

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授信申请、借款、抵押、担保等相关手续，并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

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相关担保在公司 2026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

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76.85

亿元，占公司 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经追溯调整后）的比例

为 242.43%，在公司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 72.18 亿元，占公司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经追

溯调整后）的比例为 227.72%。公司及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亦不存

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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